
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办理流程

一、申请条件
获得我校颁发毕业（学位）证书的研究生，因毕业（学位）证书遗失或损毁，经本人申请，可办理毕业（学位）证明书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申请所需材料
1.《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办理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申请表》；
2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学信网下载的“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”或学位在线验证报告；
4.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蓝底2寸证件照片2张及同版电子照片（电子照片大小：10-40kb，尺寸高*宽：640*480像素，格式：JPG，以附件方式发送到xwb1003@126.com邮箱，文件名为“姓名+身份证号码+补办毕业（学位）证明书电子照片.jpg”）。如同时办理毕业证明书和学位证明书，提交近期免冠正面蓝底2寸证件照片4张。
三、办理程序
1.本人办理。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以上所需材料来校办理；
2.委托他人办理。本人不能前来办理的，可委托他人办理，携带本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（受托人带身份证原件）。
四、注意事项
1.受理地点：
毕业证明书，研究生院培养办（二办公楼416室），电话：0731-88688232；
学位证明书，研究生院学位办（二办公楼416室），电话：0731-88688032。
2.毕业（学位）证明书办结后，电话通知现场领取。
3.学校出具学历（学位）证明书后，原毕业（学位）证书作废。学历证明书还需按要求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标注，对注册的原学历证书（原毕业证书）标明遗失作废。

